
智行理财网
在国内证结算方式下，银行是如何处理国内证福费廷业务的？

国内证福费廷，是指在国内证结算方式下，银行收到开证行真实、有效的到期付款
确认书后，从卖方无追索权地买入未到期债权的一种银行业务。 

由于国内证业务的兴起，国内证福费廷也越来越常见。 

那么，银行是如何处理国内证福费廷业务的呢？ 

一、在一级市场的处理。即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交易 

一是办理福费廷融资入帐。银行在决定为客户（卖方）办理福费廷业务时，按照确
定的利率计算相应的利息和其它费用后，把扣除利息和相应费用后的剩余金额入到
客户帐户里，完成融资动作。 

例如：确定的福费廷融资款为100万元人民币，议定的利息为10万元人民币，没有
其它费用，则，银行首先扣除10万元，做为自己的利息收入，将剩余的90万元入到
客户帐户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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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分录为： 

借：福费廷科目100万元； 

贷：客户帐90万元； 

贷：利息摊销类科目 10万元。 

二是进行利息摊销。收到的10万元利息，银行一般情况下不会直接入到利息收入里
。而是进行摊销。 

从融资那天开始计算，直到收到开证行（也许是银行间市场的其它买受人）付出的
资金那天为止。 

如果这期间为100天，则银行会将这10万元利息分成100份，每天摊销其中的一份
，入到利息收入中，直到第100天，全部摊销完毕。 

二、在二级市场的处理。即银行在银行间市场的交易 

1、接续第一大点，银行在买入客户的债权后，可以选择自己持有到期，等待开证
行付款，之后进行福费廷还款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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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也可以选择在二级市场，即银行间市场，将其卖出去。 

在这种情况下，卖出债权的银行会在收到转卖款后，归还福费廷本金。 

同时，将还没有来得及摊销的剩余利息，一次性转到利息收入科目当中去，摊销动
作提前结束。 

以此类推，那家在银行间市场买入债权的银行，也可以继续把未到期的债权在银行
间市场卖出去。 

或者自己持有到期，等待开证行付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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